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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政策总览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更新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企业名单的通知（来源：国

家税务总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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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闻总览
1.11 个问答学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公众号）



政策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更新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企业名单的通知

财税〔2023〕5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

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根据海洋油（气）企业经营变化情况，现就销售或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适

用出口退税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2〕39 号）附件 3 中“二、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的具体范

围”所列企业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在“（一）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项下企业中删除中

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荔湾作业公司、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文昌 13-1/2

油田作业公司。

（二）在“（二）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公司”项下企业中增加博道长和

石油有限公司、哈斯基石油作业（中国）有限公司、爱思开新技术株式会社和

爱思开尔世恩株式会社，并删除台南-潮汕石油作业有限公司。

（三）对“（四）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下属企业”项下企业名称进行变

更：将“胜利石油管理局海洋钻井公司”调整为“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

司海洋钻井公司”；将“中国石化集团上海海洋石油局”调整为“中国石化集

团上海海洋石油局有限公司”；将“上海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总公司”调整为“中

石化海洋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金融 房地产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0 号）第十七条“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

企业”按上述调整后的企业名单执行。

三、本通知自上述企业设立登记、注销登记或变更登记之日起执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3 年 10 月 7 日

政策 1关注要点

根据海洋油（气）企业

经营变化情况，现就销售或

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适用

出口退税政策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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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问答学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

【问题 1】我公司原来就是小型微利企业，此次最新优惠政策出台后，小型微利企业的判断

标准有没有变化？

答：没有变化。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

额不超过 30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问题 2】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最新优惠政策出台后，我公司在办理汇算清缴时，小型微利

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指标的计算方法有没有变化？

答：没有变化。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具体计算公式如

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问题 3】我公司在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如何判断是否属于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答：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小型微利企业的资产总额、从业人数、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指标，暂

按当年度截至本期预缴申报所属期末的情况进行判断。其中，资产总额、从业人数指标比照“全

年季度平均值”的计算公式，计算截至本期预缴申报所属期末的季度平均值；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指标暂按截至本期预缴申报所属期末不超过 300 万元的标准判断。

【问题 4】我公司在外地设立了一家分支机构，在判断小型微利企业条件时，从业人数、资

产总额指标是否包括分支机构的相应部分？

答：现行企业所得税实行法人税制，企业应以法人为主体，计算从业人数、资产总额等指标，

即企业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总机构及其各分支机构的从业人数、资产

总额、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依据合计数判断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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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我公司是一家小型微利企业，如果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需

要到税务机关办理什么手续？

答：小型微利企业在预缴和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通过填写纳税申报表即可享

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小型微利企业应准确填报基础信息，包括从业人数、

资产总额、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等，信息系统将为小型微利企业

智能预填优惠项目、自动计算减免税额。

【问题 6】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的优惠力度提高了吗？具体规定是

什么？

答：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财政部、

税务总局联合制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

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在享受现行其他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可叠加享受此项优惠政策。上述规定将个体工商户减

半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年应纳税所得额范围，由不超过 100 万元提高为不超过 200 万元，

进一步加大了优惠力度。

【问题 7】享受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减免税额如何计算？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 年第 12 号）规定，个体工商户享受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政

策的减免税额=（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部分的应纳税额-其他政策减

免税额×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部分÷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50%。

这一计算规则我们已经内嵌到电子税务局信息系统中，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提

供申报表和报告表预填服务，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准确、如实填报经营情况数据，系统

即可自动计算出减免税金额。

【问题 8】个体工商户享受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是否需要办理备案？

答：个体工商户在预缴和汇算清缴个人所得税时均可享受减半征税政策，享受政

策时无需备案，通过填写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和减免税事项报告表相关栏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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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9】个体工商户如何申报享受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

答：对于通过电子税务局申报的个体工商户，税务机关将自动为其提供申报表和报告表中该

项政策的预填服务。实行简易申报的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税务机关按照减免后的应纳税额自动

进行税款划缴。

【问题 10】我是个体工商户，今年已就经营所得预缴税款，还能享受减半征税优惠政策吗？

答：为最大程度释放减税红利，个体工商户今年前几个月已就经营所得预缴税款的，也能享

受税收优惠。具体办法是，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

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2 号）应减征的税款，在公告发布之日前已缴纳的，可申请

退税；也可自动抵减以后月份的税款，当年抵减不完的在年度汇算清缴时办理退税。

【问题 11】我是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个体工商户，能够享受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吗？

答：可以享受。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 年第 12 号）规定，个体工商户不论是查账征收还是核定征收个人所得

税，均可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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